
中山市民众文化广场“7·17”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编制单位：中山市民众文化广场“7·17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

编制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1 日



2025 年 7 月 17 日 10 时 40 分左右，在御膳人家烤吧（原中

山市民众街道民众大道 47 号御膳人家餐厅）发生一起高处坠落

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中山市人民政

府批准成立了由中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、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民众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山

市民众文化广场“7·17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

事故调查组），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，并邀请市纪委监委

派员参加。

经调查认定，中山市民众文化广场“7·17”一般高处坠落

事故是一起因现场防护措施不到位且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

和性质，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

措施，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人员基本信息

赵某某，性别：男，民族：汉族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
*************** ， 户 籍 地 址 ： 陕 西 省 安 康 市 汉 滨 区

*************，系御膳人家烤吧（原中山市民众街道民众大道

47 号御膳人家餐厅）部分装修装饰项目承包人。

赵某甲，性别：男，民族：汉族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
*************，户籍地址：广东省化州市文楼镇************，



系御膳人家烤吧（未注册登记）（原中山市民众街道民众大道

47 号御膳人家餐厅）经营人。

（二）死者基本信息

杨某某，性别：男，民族：汉族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
************** ， 户 籍 地 址 ： 四 川 省 广 元 市 苍 溪 县

*************，系赵某某临时雇佣的工人。2025 年 7 月 6 日至

7 月 16 日在御膳人家烤吧（原中山市民众街道民众大道 47 号御

膳人家餐厅）从事装修装饰工作。

（三）工程基本情况

御膳人家餐厅所有者赵某乙与赵某甲口头约定，将御膳人

家餐厅及空地给赵某甲作为烤吧经营，赵某甲委托包工头赵某

某对场地进行装修装饰（包括拆装灯带、打扫卫生、安装大门

口铝扣天花、砌后门台阶、修复房内破损地方等）。赵某某雇

佣王某某、杨某某作为临时工人。赵某甲与赵某某约定项目结

束后统一结算装修费，赵某某与杨某某、王某某约定按照 300

元一天的工钱结算。上述三方均未签订书面合同，赵某某从 2025

年 7 月 6 日起，安排杨某某进场作业，王某某于 2025 年 7 月 16

日进场作业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7 月 17 日 10 时许，装修工人王某某、杨某某在御

膳人家烤吧从事清洁及室内装修装饰作业，王某某站在地面协

助、杨某某站在人字梯上（从下往上数第五格踩杆，离地面垂

直高度约 173cm），从大堂门前（从内朝外）左侧往右侧方向开



始拆卸灯带。10 时 30 分许，杨某某作业至大堂门前正中间位置

时，王某某暂时离开如厕，杨某某独自继续作业，当杨某某作

业到大堂门前（从内朝外）右侧的时候（此时人字梯右前支脚

支撑在一块 30cm*50cm 不平稳的水泥板上），随后王某某在厕

所内听到呼叫声后立即返回现场查看情况，发现人字梯侧翻在

地（梯头朝大堂外），杨某某仰面倒地被压于人字梯中间，面

部出血、胸部受压，王某某随即实施抢救工作，同时联系赵某

某赶赴现场，二人合力将其送至民众医院，后经转送中山市人

民医院进行抢救，于 2025 年 7 月 23 日 9 时 40 分经抢救无效死

亡。

三、事故现场勘察情况

经现场勘察，涉事人字梯整体高度为 241cm，杨某某踩在人

字梯上距离地面的高度为 173cm，杨某某现场灯带需安装的高度

为 330cm。御膳人家烤吧大堂门前（从内朝外）右侧地面上，存

在一块 30cm*50cm 不平稳的水泥板。事故发生时，人字梯侧翻

在御膳人家烤吧大堂门前（从内朝外）右侧，梯脚朝御膳人家

烤吧大堂内，铰链（梯头）朝向大堂外，杨某某倒在梯子中间，

脚朝向大堂门前（从内朝外）右侧，头朝向大堂门前（从内朝

外）左侧，梯子压在杨某某的胸口部位。

四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杨某某现场使用便携式木折梯不规范，未将梯子底部放置

在牢固的水平支撑表面，未做防滑措施，且未佩戴安全头盔作



业，不慎坠落到地面后头部着地死亡，导致事故的发生。

（二）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1.包工头赵某某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

（赵某某对工人仅进行简单的口头安全教育）；未采取技术、

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[御膳人家烤吧大堂门前

（从内朝外）右侧地面上存在一块30cm*50cm不平稳的水泥板]；

未监督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安全头盔。

2.御膳人家烤吧经营人赵某甲未与包工头赵某某签订专门

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未定期对现场进行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

安全隐患[御膳人家烤吧大堂门前(从内朝外)右侧地面上存在

一块 30cm*50cm 不平稳的水泥板的安全事故隐患]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经调查认定，包工头赵某某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

工人仅进行简单的口头教育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

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未监督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

安全头盔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是事故责任单位。为吸取

教训，教育和惩戒有关事故责任单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建议对中山市民众文化广

场“7·17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的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作出如

下处理：

（一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包工头赵某某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

（赵某某对工人仅进行简单的口头安全教育）；未采取技术、



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[御膳人家烤吧大堂门前

（从内朝外）右侧地面上存在一块30cm*50cm不平稳的水泥板]；

未监督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安全头盔。上述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

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民众街道办事处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、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

第十四条第二项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对赵

某某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
2.御膳人家烤吧经营人赵某甲未与包工头赵某某签订专门

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未定期对现场进行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

安全隐患[御膳人家烤吧大堂门前(从内朝外)右侧地面上存在

一块30cm*50cm不平稳的水泥板的安全事故隐患]，上述行为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

建议由民众街道办事处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对赵某甲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
六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（一）聚焦高风险作业，全面强化现场安全管控。民众街

道办事处要将小型工程、零星作业的高处作业安全作为监管重

点。一是要严格规范作业行为，督促施工单位在从事高处作业

前必须进行安全风险辨识，检查作业环境、设备设施和安全防

护措施，使用人字梯等登高工具时必须确保放置稳固并有防滑

措施，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。二是要加强作业过



程监护，危险作业现场必须安排专人进行全程安全管理，监护

人员不得擅离职守，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行为。三是要针对装

修装饰工程中常见的临时用电、动火作业、高处作业等风险，

制定并落实专项安全管理办法。

（二）强化监管合力，严厉打击非法违法施工行为。民众

街道办事处各部门要协同发力，构建全覆盖的监管网络。一是

要加强对辖区内小型装修装饰项目的摸排巡查，重点查处无证

施工、无资质承包、违法发包转包、不按规定进行安全培训、

不配备劳动防护用品等突出问题。二是要加大执法处罚力度，

对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并运用诚信体

系扣分、公开曝光等手段实施联合惩戒。三是要加强安全生产

宣传教育，以相关案件为警示教材，提升辖区内特别是小微企

业、个体工商户负责人的安全责任意识和从业人员自我防护能

力。

中山市民众文化广场“7·17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

2025 年 1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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